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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提升，保险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骗保行为

也随之出现。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诈骗只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罪名，只有个人保险欺诈数额在 1 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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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本报记者李升

嘉 宾：

甘肃并欣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忠志

甘肃并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谭 旻

主持人： 保险诈骗罪与一般保险欺诈行为

的区别是什么？

刘忠志：《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

意见》将保险欺诈定义为“利用或假借保险合同

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 主要包括涉嫌保险金诈

骗类、非法经营类和合同诈骗类等”。 与保险有

关的任何虚假告知与隐瞒真相的行为均可构成

保险欺诈， 而保险诈骗罪是一种特定的犯罪行

为。 我国刑法第 198 条是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

对保险诈骗罪作出规定的， 但对保险诈骗罪的

概念应当如何表述与概括，法律并无明文规定，

但是学术界一些学者根据刑法第 198 条的规定

概括出的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 保险诈骗罪是

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违法保险法律、法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保险欺

诈与保险诈骗的区别是：其一，行为目的不同，

保险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保险欺诈则无

此要求。 其二，行为主体不同，保险欺诈的行为

主体是一切与保险活动有关的人员和单

位，而保险诈骗的主体仅限于保险人、被保

险人、 受益人及与保险理赔有关的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

人等。 其三，行为方式不同。

谭旻： 保险诈骗的行为方式有

以下五种：1. 财产投保人故意虚构

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2.投保

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

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

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3.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骗取保险金的。 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

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5.投保人、受

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

取保险金的。 行为人具备上述五种行为方式之

一，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进行保险诈骗

数额在 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主持人：我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如何认定、

如何处罚？

刘忠志：认定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划

清保险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关键在于骗

取保险金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 未达较大数

额，可按一般的违反保险法的行为处理，达到较

大数额构成保险诈骗罪。 第二，认定保险诈骗罪

中涉及有关犯罪的问题。 实施保险诈骗活动，故

意以纵火、杀人、伤害、传播传染病、虐待、遗弃

等行为方式制造财产损失、 被保险人死亡、伤

残、疾病的结果，骗取保险金的，依照《刑法》第

198 条第 2 款规定，按数罪并罚处罚，如放火罪

与保险诈骗罪并罚， 故意杀人罪与保险诈骗罪

并罚，故意伤害罪与保险诈骗罪并罚等等。 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

诉标准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

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5万元以上的。

谭旻：根据刑法第 198 条的规定，犯保险

诈骗罪的，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保险诈骗罪

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10 年以

上有期徒刑。

主持人：实施保险欺诈应当承担什么法律后

果？

刘忠志：为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保

险欺诈，保险法严格禁止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

人进行保险欺诈。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进行

保险欺诈的，应承担以下法律后果：被保险人、受

益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

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保险人有权解除

保险合同，结束保险合同关系，并且不退还保险

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

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也

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伪造、变造有关证明、资料或其他

证据，虚报事故原因，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

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另外，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保险欺

诈行为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

应当退回或者赔偿。

主持人： 保险诈骗“横行” 的原因有哪

些？

刘忠志：说到底，主要还是“利”字当头。 投

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最终受益

者，由于投保人有风险转嫁的需求才有保险的存

在， 同时由于保险毕竟是以大数法则为基本原

理，这就决定参与保险的成本（交付保险费）与收

益（获得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之间，是百倍、千

倍、甚至万倍的比例关系。 总之，产生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的欺诈的唯一动因，就是谋取巨

大非法利益。 利用保险特性，以较小的保险费支

出，蒙混诱骗保险公司，力求获取高于保险费若

干倍，乃至几十倍的保险赔付金。

谭旻： 保险欺诈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 根本原因就是保险的固有属性与人的趋利

性；客观原因是保险标的与保险人分离，保险人

与被保险人信息不对称；保险业务操作和保险管

理的漏洞太大，如贪污、受贿同理（险种开发、营

销展业、核保、理赔）；保险人队伍中的内外勾结

（保险业务人员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冲突、 被保

险人的诱惑）；被保险人动机不良，恶意利用保险

内在运行机理的特殊性质；高回报产生的强力诱

惑；社会诚信、法制观念淡薄。

主持人：如何有效防范保险欺诈？

谭旻：对于保险欺诈，我国法律已日臻完

善，与此同时，我们仍须注意的是，治理保险欺

诈的关键在于预防。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从法制的角度对保险欺诈行为进行准确界定，

有利于依法监管。 相对于人为制造保险事故的

“硬欺诈”，夸大合法索赔的“软欺诈”更加难于

防范。 我国《刑法》第 198 条为打击保险“硬欺

诈”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保险活动的复杂

性，保险欺诈活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各种保

险“软欺诈”具有难以观测和界定的特点。 建议

在对保险法修改中，完善对各种“软欺诈”的处

罚， 在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专门的反保险欺诈

法。 其次，应设立专门的调查管理机构或岗位，

统一开展疑难案件的调查处理和监控管理工

作，或聘用注册商业咨询公司的专业调查人员

进行疑难案件的调查取证等技术工作，以保险

调查工作的技术专业化和职业化来对抗保险

欺诈的专业化。 同时，在保险公司中也设立专

门的调查机构，对于可疑投保和赔案进行先期

调查等。 第三，加强保险行业内的信息收集与

交流。 目前，我国反保险欺诈工作仍然处于单

兵作战状态，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各家保

险公司之间没有高效可共享的信息平台。 从制

度的角度上，这种割据状态给保险欺诈者以可

乘之机。 因此，可以考虑由保监会统筹，建立全

国保险业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除商

业秘密外的重要信息共享。

个人骗保超万元，即构成保险诈骗

2006年 12月 15日，北京宣武警方接

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及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宣武分公司的报案称，自 2005年

至今，李健及其女友李炜琦等人利用自己或

他人名下的机动车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并多

次对保险公司进行高额索赔。民警调出近两

年的涉案资料发现，出事司机主要是李健和

李炜琦的亲戚朋友等 6人，事故车辆集中在

他们的 8辆私家车。

2007 年 1 月， 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

后， 将该团伙 8 名成员全部抓获。 李健交

代，由于自己开的“黑汽修”收入不高，就想

到了骗保。 他把客户的待修车换上旧保险

杠，然后和自家上险车相撞，定损骗保成功

后， 他再给客户的车装上原装保险杠并修

好其他损伤，从外观上看，客户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车被撞过。 由于李健的店是“黑汽

修”， 他还以 8%的税金大量购买加盖其他

正规汽修厂假公章的发票来诈骗保险公司

保险金。为了不让保险公司起疑，他不断让

女友一起拉拢亲戚朋友充当“撞车司机”，

每次给每个人 100 至 200 元的好

处费。 最多的时候，李健每月能骗

保五六次，最高金额达 1.3万元。

案例 1：

亲朋碰瓷“黑汽修”骗保

案例 2：

转嫁损失 伪造事故现场

2013 年 3 月 11 日， 江苏宿迁男

子乔某某、 张某某在安全生产条件不

符合国家规定， 以及未有效投入安全

生产设施的情况下， 组织他人实施拆迁工

程，发生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的重大伤亡事

故。 乔某某为转嫁对死者的赔偿，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夜间，指使张某某、钱某某将

死者尸体运到宿迁市泗洪县五台山南路。

张某某驾驶骗保车辆撞击钱某某提供并摆

放的自行车，伪造交通事故现场。 随后，乔

某某拨打报警电话及保险公司报案电话，

欲骗取保险金 40余万元。 随后，警方侦破

案件。 宿迁泗洪县人民法院以重大劳动安

全事故罪、 保险诈骗罪判处乔某某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判处张某某

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钱某

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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